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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统觉理论中的主体知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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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待主体知识问题上，康德试图通过批判理性心理学的主体学说来表明扩展主体知识的企图是徒劳的。

理性心理学构建主体知识的合理性依据是统觉概念。通过统觉概念不能推导出任何主体的先天知识，并且正是对

统觉的误解才形成了关于主体知识的幻象，消除这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限制了主体知识的扩展。先验统

觉的功能性特征决定了它作为先验自我意识只指示主体实存，不表象主体，不能构建主体知识。主体表面上似乎

拥有关于“我”的知识，实质上只是一些关于客体的自我知识。在先验观念下，康德借助统觉概念达到了区分先

验主体与经验自我的目的，在理论层面真正解决了主体知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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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研究者在诠释康德的统觉理论时往往

限于客体的知识建构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康

德提出统觉概念的最初目的就是要解决近代哲学的认

识论核心问题，即主客体如何统一，而作为人的心灵

最高认识能力的“统觉”为此问题提供了答案。因此，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统觉理论时不免会将焦点放在《纯

粹理性批判》中的“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以探明

统觉建构客体知识的原理及作用。 

然而，自 20 世纪末开始，以德国学者 Klemme

和美国学者 Ameriks 为代表所主张的“主体哲学”[1]

“心灵理论”[2]使康德的统觉理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他们重新审视“先验谬误推理”

的主题，并提供给读者解读统觉理论的另一个新的维

度——主体。于是，如何将主体知识问题置于康德的

整个统觉理论中加以考察变得尤为重要，也亟待澄清。

本文将遵循“统觉构成主体知识的限制性条件”这一

基本立场，既从反面厘清康德批判、诊断主体知识问

题的理路，又从正面阐释他限制主体知识的解决之道。

展开这些讨论之前，我们先了解下主体知识问题的由来

及其能够成为康德的统觉理论批判对象的原由。 

 

一、主体知识问题及合理性依据 

 

早期现代哲学家将哲学的发展转向认识论，不可

避免地触碰到关于主体的系列问题。如：主体是否实

存？我们如何知悉(意识)它的实存？我们能否获得关

于它的知识？众所周知，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心理

学家对上述问题持肯定、积极的态度。笛卡尔首次确

立由主体出发去研究认识论的原则，采用普遍怀疑的

方法确定了不可怀疑的关于主体的实存。莱布尼茨则

将主体学说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基于他自己的单子论

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主体的先天知识的学说。 

在对待主体知识这个问题上，康德试图通过批判

理性心理学的主体学说来表明扩展主体知识的企图是

徒劳的。所以他对理性心理学家的一整套理论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梳理。 

在康德看来，支撑理性心理学家获得主体先天知

识所依赖的唯一性原则就是“我思”，并且他们把“我

思”作为研究主题是合理的。首先，“我思”表象能够

把灵魂与肉体这两种对象区别开来。思维的“我”(灵

魂)是内感官的对象，其本质就是从事思维活动，是经

验我思，构成经验心理学的研究主题。肉体的“我”

是外感官的对象，其活动发生在外部空间，能够被物

理手段所测量、观察，构成物理学的对象。而先验我

思虽然自身不掺杂任何经验性的要素，却能将关于

“我”的灵魂表象与肉体区分。主体唯有借助先验我

思才能不仅思维对象(外感官)，也能思维这个思维自

身(内感官)。合理的心理学必须首要把心理对象和物

理对象进行区分，这无非只能有“我思”能胜任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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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其次，“我思”能够对经验心理学起一个范导性

的作用，并形成独立的一门科学。尽管先验我思所产

生的表象必然会出现在内感官中，经验心理学研究的

又是灵魂在内感官中产生的现象，但我们可以不考虑

经验心理学中的经验维度，仅对先验我思单独加以研

究，继而仅仅从“我思”作的概念推论出一整套的主

体的先天知识。综上，理性心理学家可以唯一地以“我

思”作为研究对象建构主体学说的做法是可行的。 

理性心理学单纯由“我思”的概念能推导出关于

主体的哪些先天知识呢？拥有主体的先天知识实质上

就是：作为主体的主词先天地联结着相关的谓词。康

德认为，理性心理学家所推导出来的关于主体的先验

谓词都是杂乱的，必须对它们“正位”，继而把它们置

于一个逻辑的体系中。他通过考察发现，理性心理学

家在考察灵魂(主体)时已经把它作为某个东西来对

待，那么就已经将其当做实体了，所以正位论的第一

个命题就是关于“实体”。依照他自己的范畴表以及“前

溯推论法”①，实体的范畴属于关系范畴，之前分别是

质的范畴、量的范畴，以及模态范畴。质的范畴就是

“单纯性”，量的范畴是“单一性”，模态的范畴是“可

能性”。于是，关于灵魂的四组先天综合命题就是：灵

魂是实体；就其质而言灵魂是单纯的；就其所在的不

同时间而言灵魂在号数上是同一的，亦即单一性(非多

数性)；灵魂与空间中可能的对象相关[3](290)。 

 

二、主体知识产生的根源： 
对统觉的误解 

 

康德批判理性心理学的主体学说最为关键的工作

就是诊断他们为什么会犯错，并且这种错误的推论还

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不可消解的幻    

觉”[3](288)。下文我将按照康德本人惯常的一般到个别

的思维路径，先指出四个谬误推理之间存在的共同错

误，再以“单纯性”为例特别地去说明主题。 

(一) 先验谬误推理的一般错误 

从形式逻辑看，“实体性”“单纯性”“人格性”“观

念性”——先验谬误推理都犯了“四名词”推理错误，

进一步从认识论上进行探究的话，它们则犯了范畴的

“先验——经验”用法混淆的错误。 

由于先验谬误推理是以三段论的推理形式出现，

所以康德将其纳入一般谬误推理之中考察，并认为先

验谬误推理和逻辑谬误推理一样犯了“语言形态的诡

辩”[3](345)，即“四名词”错误。以《纯粹理性批判》

第二版中的第一谬误“实体性”为例，大前提是：“凡

是只能被思考为主词的东西也只能作为主体而实存，

因此也就是实体”，小前提是：“现在，一个思维着的

存在者仅仅作为本身来看，只能被思考为主词”，结论

是：“它也只作为一个主体、也就是作为实体而实   

存”[3](295)。大前提中的“凡是只能被思考为主词的东

西”与小前提中“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这两个“存

在者”表面看起来是指同一个东西，但其含义实质上

发生了变化。大前提中的这个存在者既可以作为单纯

的思维与意识的统一性的主词来思考，也可以作为在

可能的直观中被给予来思考，而小前提中的存在者只

能作为思维与意识的统一性这一意图被思考，因此大

前提和小前提的表面意义一致的名词由于修辞格的诡

辩使它在上述两个前提中含义出现了歧义，进而得出

了一个本不应该推导出的结论。这种三段论推理把小

前提的条件归摄到大前提中，而大前提中的两个词与

小前提中的两个词的含义却都不相同，这样一来，整

个的推理过程中实质上就出现了“四名词”。 

形式逻辑上的错误有着认识论方面的依据。主词

“思维的存在者”即“我思”已经被康德解释为伴随

其他一切表象的纯粹自我意识，它是给予一些表象综

合统一性的自我意识，并构成了客观经验的必要条件，

也是范畴运用的必要条件②。理性心理学家却想要把范

畴反过来运用于这个“思维的存在者”身上，必然会

导致范畴的误用。这样，理性心理学家在谬误推理过

程中混淆了范畴先验——经验的运用。因为在康德看

来，大前提是对范畴在其条件方面仅仅作一种先验的

运用，但小前提和结论却是在归摄于该条件之下的那

个灵魂方面作一种经验性的运用[3](89)。说一个范畴作

先验运用，就是指它的运用超越了可能的经验或者说

没有注意到经验对其的限制。说大前提中的实体范畴

作先验的运用，就是因为它的运用独立于把认识的对

象归摄于概念之下的形式条件。此时的范畴被称为“单

纯的范畴”，这种范畴的运用脱离了可能的经验，在康

德那里就被界定为非法的或者说误用。范畴作经验性

运用必须借助时间的图型。在“原理分析论”中，康

德一一揭示出每一个范畴是如何借助由先验想象力所

产生出来的时间图型而与感性事物打交道的。这种作

经验性运用的范畴也被称为“图型化的范畴”。因此，

从认识论看，先验谬误推理的错误在于，理性心理学

家在推理过程中对“单纯的范畴”与“图型化的范畴”

作了非法的过渡，即，我们可以推导出所有先验的主

词可以是先验的实体，但不能保证某个个别的经验的

主体也属于经验的实体。 

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探究会发现：理性心理学正是

出于对统觉的误解才造成了先验与经验的混淆，其推

理只能停留在小前提之上的结论，即，作为思维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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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者的“我”是先验意义上的实体。 

(二) 根本错误源于对统觉的误解——以“单纯性”

为例 

康德通过以下的三段论方式论述理性心理学家关

于“单纯性”的谬误推理。 

这样一种东西，它的活动永远不能被看作许多活

动的东西的合作，它就是单纯的。 

现在，灵魂，或者思维着的我，就是这样一个    

东西： 

所以就如此如此[3](312)。 

大前提是对“单纯性”的定义。对于“单纯性”，

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义就是“没有部分”“不可分”。

“实体是单纯的”可以被看作莱布尼茨的“单子是不

可分的”重述。因为在他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就

应当具有无限性和不可分性的“权力”，真正的单元是

绝对不可分解的[4]。莱布尼茨用这个命题去反驳唯物

主义[5]。他认为，如果像唯物主义那样认为思维的东

西可以是物体或者机器，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可分的，

但一直可以无限可分下去的东西自然就无法解释知觉

现象了。所以实体必须是单纯的。 

康德对大前提的处理显然是吸收了莱布尼茨的思

想，认为这个定义自身表达了形式逻辑的自明性。他

的理由是：当某个东西不能被看作许多活动的东西的

协作，那么我们仅依靠理性的推理，而不需要借助任

何的直观就可以推导出那个东西是单纯的。因此，大

前提在康德看来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康德是否也接受小前提呢？他借一个思想

实验转述了理性心理学关于单纯性的论证，并表明自

己的立场。理论心理学的相关论证有两个重要节点。

① 思维只有依附于一个单个的主体才是可能的。假设

我们把思维的内容都孤立地分散开来，例如，把一首

诗分成若干个词，分散在不同的思维存在者那里，每

一个思维者都获得了思维的一部分(即组成诗的部分

词)。但不论这些词如何组合在一起，要是最终没有一

个人能在同一时间内能意识到这些词构成的整体，这

些词的部分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思维。所以每个东

西如果真正地能够被我们所思维，就要求我们主体必

须意识到所有的部分构成了一个表象(思维)。换言之，

思维需要一个单个的主体。② 思维的部分既然必须预

设一个单个的主体，那么这个思维者就不能是复合物，

思维的主体必须是单纯的。  

针对理性派的论证，康德认为他们关于①的推论

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推论就建立在统觉的先验统一性

原理之上②。我们为了能够思维，就必须综合地将思维

中复杂的内容综合在一个单个的思维中，这些表象必

须属于一个统觉的统一，因此必须需要一个单个的主

体。但康德认为关于②的推理是有问题的，“因为由多

个表象所组成的思想的统一是集合性的，而且按照单

纯的概念来看既可以与在这方面共同合作的那些实体

的集合性的统一发生关系(正如一个物体的运动就是

它的一切部分的运动的复合一样)，同样也可以与主体

的绝对单一性发生关系”[3](313)。康德指出，理性心理

学家的推理建立在后一种的基础之上，却忽略了前一

种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可以赞成理性心理学家的推理，

即思维的特征要求必须有一个单个的主体，但不能由

此进一步推论出，这样的一个主体本身必须是“绝对

的单纯的”“不包含任何相互外在的杂多的东      

西”[3](297)。这种情况下的主体也可能是复合的。因为

对于思维(如关于一首诗的思想)的统一虽然不能被解

释为不同思维者不同的思维(构成诗的词)的联结，但

这也绝不意味着这样的思维者自身(思维诗歌的主体)

不能是复合的存在者。Sellars 从语义学角度将这里的

道理一语道破，“作为诸思维的主体的‘我’是一个复

数性(思维所依赖的主体其自身是复合的)，并不等同

于作为诸思维的主体是复数个‘我’(思维依赖于不同

的主体)”③。 

因此，康德将这个谬误推理的错误归结为对统觉

的“我”的本性的理解上：“有一点是肯定的：我通过

这个‘我’任何时候都想到了一个绝对的、但却是逻

辑上的主体单一性(单纯性)，但并非这样一来我就会

认识到我的主体的现实的单纯性。”[3](315)也就是说，

理性心理学单纯从“我”概念的分析只能得到“逻辑

上的主体单一性”，而不能得到“主体的现实的单纯

性”。逻辑上的单一性就是一种绝对的单纯性，即我思

的综合活动仅仅是单一的活动，而不能包含其他的活

动。然而，现实的单纯性，是对经验材料进行统一的

单纯的活动，包含了杂多性的内容。理性派试图通过

对思维存在者进行抽象的分析就推导出关于该存在者

自身内在所具有的性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6]。 

康德继续对这个错误的推理进行诊断：“显而易

见：如果有人想要表象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他自己

就必须置身于这个存在者的位置，因而必须用他自己

的主体去置换我所要考虑的客体(这是在任何别的一

种研究中都没有的事)，而我们之所以对于一个思想要

求有主体的绝对统一，只是由于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说：

我思(我在一个表象中思维杂多东西)。”[3](314)“我思”

与经验对象不一样，就经验对象而言，由于它自身就

处于外部感性直观之中，所以“我思”可以对其进行

思维。但是，当我们对“我思”进行研究的话，就必

须运用我们的反思能力，即将主体置换成客体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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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我们虽然通过反思将“我思”“变成了”客体，

实质上它并不能成为真正客观的实体，因为这个过程

仍在主体之中进行，“我思”不可能获得一个外部直观。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谬误的根源在于：统觉的“我

思”没有自我直观。 

康德对这个谬误的最终结论是：我们可以有条件

地接受这命题，“但‘我是单纯的’则无非意味着：‘我’

这个表象并不包含丝毫杂多性，而且它是绝对的(虽然

只是逻辑上的)单一性”[3](315)。我们可以说“我是一个

单纯的实体”，但“单纯的”并不是指经验的意义，这

种单纯性并不是如理性心理学家那样将其运用到现象

中，如他们认为某物单纯的就是不朽的。 

 

三、主体知识的消解：先验观念论下 
统觉的主体无法被认识 

 

虽然虚假地产生主体知识的幻觉是出自我们人类

的理性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只要我们有效地揭示出这种幻觉的先验根据，只要我

们能够正确地去理解、对待统觉的应有之义，我们便

能警惕产生主体知识的妄想。如果说康德对理性心理

学的批判只能称得上是消极的处理主体知识问题，还

停留在诊断问题的症结阶段，那么是否还存在一种正

面、彻底的解决方案呢？康德最终是如何基于自己的

统觉概念真正有效地解决了关于主体的先天知识问题

呢？ 

(一) 主体实存的自明性 

关于主体的实存问题，康德赞成理性心理学家的

那种经由思维通达主体实存的路径，即我们通过自己

的思维就可以意识到主体的实存。但在具体涉及主体

实存的自明性问题上，即思维自身通达主体的实存是

否还需要逻辑推理时，康德批判了笛卡尔派的观点。

与笛卡尔派不同，康德认为我思本身就蕴含着实存，

并不需要逻辑的推理。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个有名

的脚注中，康德说：“‘我思’正如已经说过的，是一

个经验性的命题，并且自身包含有‘我实存’这一命

题。”[3](303)紧接着，他又说：“因此我的实存也不可能

像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被看作是从‘我思’这个命

题中推论出来的(因为否则就必须预设这个大前提：一

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着的)，而是与‘我思’命题

同一的。”[3](303)这样一些表述都表明，康德主张：当

我们说“我思”的时候就意味着它隐含着“我思”的实

存性命题——“我在”，我们关于主体的实存直接是由

统觉概念自明呈现的，无需其他任何逻辑的推定。 

当然，“我思”的命题涉及的实存并不是模态范畴

中的“实存”的范畴。“实存”的范畴“并不与一个不

确定地被给予出来的客体相关，只与一个我们对之有

一个概念、并且想知道它是否也被置于这一概念之外

的客体相关”[3](303)。实存性的范畴虽然不像其他非模

态范畴可以作为某个物的谓词，但与那些范畴的运用

一样，我们首先必须拥有一个关于规定的对象的概念。

当我们想要决定是否有一个现实的对象符合这个概念

时，实存性的范畴就生效了。而我思的“实存”命题

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我们关于我思的“我”并没有一

个确定的思维存在者的概念，只是拥有“一个不确定

的知觉”“某种只是被给予一般思维的实在的东    

西”[3](303)。因此，实存的范畴并不能运用到这样一个

“不确定地被给予出来的客体”，即我思中的“我”中。

“我的实存”中的“实存”与实存的范畴是不一样的。 

(二) 先验统觉的自指示功能 

如果说主体的实存是一种自明性的事实，那么这

是否意味着先验统觉指向先验主体进而可以建构关于

主体的先天知识？康德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原因可以

通过先验统觉的自指示功能得以说明。 

首先，先验统觉指向主体的方式并不是借助于将

某种属性归于拥有该属性的主体进而意识到该主体，

因为对于我们的认识能力来说，“通过自我这个简单的

表象，并没有什么杂多的东西被给予”[3](91)。思维的

自我本质上是“空”的，它不能提供直观杂多给主体。

这意味着我们对主体的意识并不是以将它包含的直观

杂多或者某属性归入主体来进行，而是以其他一种特

殊的方式。其次，既然这个“我”不提供杂多，那么

主体能够得到说明的方式是“先验的”。康德对此有直

接的论述：“但显而易见，依存性的主体通过与思想相

关联的这个我只是得到了先验的表明，而丝毫也没有

说明它的属性，或者说对它根本没有任何一点了解或

知悉”[3](315)。“先验的表明”明确了统觉的自我意识

指向主体的特殊的方式。我们能够通过意识自己的(综

合)行动来指向自己，并进一步意识到“我”就是这种

行动的主体。当我以这种方式，即“通过与思想相关

联的这个我”指向自己时，没有任何关于我如何显现

的东西呈现给自己，我们不能获得关于我自己的任何

属性特征。最后，康德将这种统觉的意识指向主体的

确切方式称为“表示”而非“表明”：“因为，在我们

称之为灵魂的东西中，一切都处于连续的流动之中，

而没有任何常驻的东西，也许(如果我们一定要这样说

的话)除了那个单纯的‘我’之外，之所以如此单纯是

因为这个表象没有任何内容，因而没有任何杂多，因

此它也显得是在表象、或不如说在表示一个单纯的客

体。”[3](332)我通过先验自我意识并没有表象某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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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是“表示”，这种指示主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

并没有对主体进行进一步描述，也无需借助对主体属

性的知悉方式指向该主体。 

当代著名学者 Shoemaker 将这种特殊的指称自己

的方式称作“无确认的自指”(self-reference without 

identification)。他认为，这种关于“我”的自指功能

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不受我们对第一人称代词进行误识

的影响[7]。Shoemaker 就此援引维特根斯坦对“我”的

用法分析。维特根斯坦将日常语言中关于“我”的用

法分成两种：一种是“作为对象的用法”(如“我长高

了六英尺”)，一种是“作为主体的用法”(如“我牙

疼”)。前一种情况涉及对某个个别的人、“对象”的

确认，因为我们是针对“我”这个确定的对象作出的

判断，一旦将“我”误判为其他人，关于“我”的用

法就会出错。但后一种情况并不涉及具体的人，而将

个人限定在关于“我”的判断中也将变得无意义。所

以 Shoemaker 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作为主体的

“我”是免疫于对具体的个人的确认的，这种特征是

先验统觉的自指示功能的独特之处。 

先验统觉的自指特征表明：对实存的意识与对实

存某物的属性的意识是不同的。在康德看来，我们在

认识过程中，前者的地位还优于后者。当我们试图对

“我”进行认识时，我们只是围绕着它不断地打转，

“因为我们如要对它作出任何一个判断，总是不得不

已经使用了它的表象”[3](291)。我们要想认识任何关于

我们的谓词，即任何关于我们的认识，我们必须首先

知道有一个“我”在认识。换言之，我为了能够把相

关的谓词归于我自己，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是独立

地先于认识的实存者。 

所以真正说来，任何判断都包含先验统觉的运用，

是后者间接的表达。任何关于“我”的判断严格意义

上来说并不是直接表达“我思”，而是预设了它，“所

以诸范畴的主体不可能由于它思维到这些范畴就获得

一个关于它自己作为诸范畴的一个客体的概念；因为，

为了思维这些范畴，它就必须把它的纯粹的自我意识

作为基础，而这个自我意识却正是本来要加以说明 

的”[3](302−303)。先验自我意识并不是像经验自我意识那

样关于我的任何判断的直接表达，它不是直接意识。

这个特征决定了，我对任何对象都可以作判断并自发

地运用到这种意识，这些对象可以是上帝，世界，我

自己[8]。 

(三) 先验观念论与主体知识问题 

我们通过先验统觉的自我意识仅仅意识到“我”

的实存，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个体似乎又都拥有关于

“我”的知识呢？或者说，对“我”实存的意识如何

能够与拥有“我”的知识协调一致？ 

康德在他的先验观念论立场下对上述问题作了回

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两处对他的观念论

理念进行阐释。一处是：“但我所理解的对一切现象的

先验观念论是这样一种学说概念，依据它我们就把一

切现象全部看作单纯的表象，而不是看作自在之物本

身，因此时间和空间就只是我们直观的感性形式，却

不是看作自在之物本身的客体独自给出的规定或条

件。”[3](324)另一处是：“我们在先验感性论中曾充分地

证明了：一切在空间和时间中被直观到的东西，因而

一切对我们可能的经验的对象，都无非是现象、即一

些单纯的表象，它们正如它们被表象出来的那样，作

为广延的存在物或变化的序列，在我们思维之外没有

任何以自身为根据的实存。”[3](404)从这两处引文可以

看出，先验观念论是涉及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分学说，

并特别地涉及时间和空间在此观念下应如何理解的问

题④。基于先验观念论，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现象，而

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因为现象既然是向我们主体显

现的对象，那么现象背后必定有一个显现者，这个显

现者自身就不能被认识。对于时空，康德就强调它们

是我们主体固有的主观观念，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的

属性。我们主体正是通过时空先天观念接受自在之物，

并由后者刺激我们的感官产生了感性表象，继而由知

性的纯粹概念(范畴)去思维这些对象就形成客体知

识。自在之物则是那些不能借助时空观念提供给主体

的东西，我们却可以借助范畴思维它，所以自在之物

不能被认识，但它必须被断定。自在之物的概念从根

本上保证了由时空接收到的感觉材料具有实在性。 

按照这种理论，主体知识问题便可以通过对“我”

进行现象——自在之物的二分得到解决。在范畴先验

演绎中有这么一段话：“但正在思维的这个我如何与直

观到自身的我(凭借我至少还能把另外一种直观方式

设想为可能的而)区别开来，却又与后者作为同一个主

体而是等同的，因而我如何能够说：我，作为理智和

思维着的主体，把我自己当作被思维的客体来认识，

只要我还被通过这客体在直观中给予了我，不过与其

他现象一样，并不如同我在知性面前所是的，而是如

同我对自己所显现的那样……”[3](103)这段引文有两点

需格外注意。其一，康德明确将“我”区分为客体的

我与思维的我，即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先验主体。以

统觉与主体实存、主体知识之间发生的逻辑关系来看，

我们通过先验统觉可以意识到“我在”(即“我”的实

存)，但没有任何关于“我在”的知识。然而一旦先验

统觉开始规定我的实存时，就意味着它开始要把“我”

当作一个对象试图去认识，继而使得我可以借助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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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经验性统觉去规定我的实存，其结果是，我不仅能

够经验性地意识到这种实存，还将这种实存以一种确

定的方式——心灵状态的主体呈现给我自己，形成“我

对自身所显现的那样”的知识。因此，对我的实存的

规定才意味着我们能获得关于自己具体的确定的知

识，这种情形下的经验自我是一个被规定了的实存，

处于时间中，是受因果作用的。这样一种自我是由一

个人的所有的表象状态构成的，包括感情，行动等[9]。

先验自我/先验主体只是一般表象的形式[3](291)，是认识

的主体，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的规定。 

其二，经验自我与先验主体仍然是“同一个主体”。

这里涉及对康德先验观念论进一步的理解。如果我们

将现象——自在之物的区分理解成现象、本体是两种

不同种类的对象，进而分属不同的世界，就可能会误

解康德的本意[10]。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它解释成“一

个世界”“双重视角”的理论，即，虽然现象是知识的

对象，自在之物是独立于我们知识并实存的对象，但

这两种对象仍是同一个东西[11]。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用两种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个物。当我们用现象的

眼光看它时，它就是时空中的对象，当我们转而用本

体的视角看待它时，它就是缺少时空形式而存在的对

象。只有这样的解读才能合理地解释康德为什么将两

个不同名称的“我”又归于同一个主体。 

 

四、结语 

 

通过对康德统觉理论中的主体知识问题进行分

析，本文主要揭示出：①理性心理学构建主体知识的

合理性依据是“我思”的统觉概念；②他们之所以自

认为能够获得关于主体的先天知识根源于对统觉的误

解；③统觉的先验自我意识所指向的主体仅仅意味着

主体的实存，并非主体的先天知识，而康德本人对主

体知识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应该在先验观念论的视

角下被理解。统觉就是解锁主体知识问题的一把钥匙，

它构成了主体知识的限制性条件。因为我们既然通过

统觉的概念不能推导出任何主体的先天知识，并且正

是对统觉的误解才使我们形成关于主体知识的幻象，

那么，消除这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限制了主

体知识的扩展。先验统觉的功能性特征决定了它作为

先验自我意识只指示主体实存，不表象主体、不能构

建主体知识。我们表面上似乎拥有关于“我”的知识，

实质上只是一些关于客体的自我知识。所以，在先验

观念下，康德借助统觉的概念(先验统觉和经验性统觉)

达到了将先验主体和经验自我相区分的目的，在理论

层面真正解决了主体知识问题。 

虽然主体知识问题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谬

误推理中，但正如文中呈现的那样，先验演绎中的相

关统觉思想(如统觉原理)，即积极构建客体知识方面

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在

这里只是对统觉理论中的一个方面，即主体知识问题

作出的探索性工作，如何全面、彻底地澄清统觉理论

内部结构的思想承接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2004: 266. 所谓“前溯推论法”，即给定某物之后，追溯

它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康德看来，只有这样的一种综合方法

才能保证由实体性范畴出发推导出的其他先验谓词能够产生

先天综合命题。 

② 康德在范畴先验演绎中提出了统觉的先验统一性原理，也就是

关于“我思”的著名命题：“‘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

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某种完全不可能被思考的东西就会在我

里面被表象出来，而这就等于说，这表象要么就是不可能的，

要么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无。能够先于一切思维被给予的表象

叫直观。所以直观的一切杂多，在它们被发现于其中的那同一

个主体里，与‘我思’有一种必然的关系。”(参见康德. 纯粹

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9.) 

③ Sellars 的原文是 “the subject of thoughts, the ‘I’, is a 

plurality’’ is not the same as “the subject of thoughts is a 

plurality of ‘I’s’’. 文中括号里内容系笔者所添加。参见

Sellars W. Metaphysics and the Concept of a Person[C], in Essays 

in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Dordrecht: Reide, 1974: 239. 

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先验观念论是康德哲学的基本立场，而非

只针对时间和空间。康德在这里只提时间和空间，是因为他在

先验感性论里对时间和空间的主观观念性和经验性实在性进

行了详细的论证，因而借此表明他的观念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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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Kant, by criticizing rational psychology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tries to indicate the futility of attempting to expand the Subject’s knowledge. Concept of 

apperception is the rationalization basis for rational psychology to construct the Subject’s knowledge. We cannot induce 

any subject’s innate knowledge through apperception; misreading apperception leads to illusion about the Subject’s 

knowledge, and eliminating this misreading is restricting the extending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in some sense. The 

functional feature of 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determines that it denotes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ject as 

transcendental self-consciousness, rather than representing the Subject or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s knowledge. 

Seemingly, it includes the knowledge about “me”, but essentially, it is only self-knowledge about the Object. Under the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Kant, by achieving the aim of differentiating transcendental Subject from experiencing self by 

means of apperception, solves in theory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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